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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价项目名称：
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02街区西侧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内部分（坨头路以北）
国有企业地上房屋及附属物残余价值评估

· 估价委托人：
北京市房山新城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 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陈 颖（注册号：1120060040）、叶 凌（注册号：1119970111）
· 估价报告出具日期：
2020年6月19日
· 估价报告编号：
康正评字2020-1-0311-F02CQGJ6号

致估价委托人函

北京市房山新城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02街区西侧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内坨头路以北部分国有企业地上房屋及附属物残余价值进行了评估。
估价对象：估价对象为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02街区西侧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内坨头路以北部分国有企业地上房屋及附属物，估价范围包括北京金泰恒业有限责任公司（南货厂）、北京金泰恒业有限责任公司（收运院）、北京金泰集团有限公司（车队）、北京金泰集团有限公司（北厂区）、北京矿务局（蔬菜地）。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测绘报告》，估价对象房屋总面积为39607.59㎡，附属物总面积为8672.14㎡，本次估价对象残余价值亦由以上建筑面积确定。
估价目的：为估价委托人了解估价对象房地产部分残余价值提供参考依据。
价值时点：2019年10月31日

价值类型：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定和项目的具体要求，本次评估采用的是残余价值标准。根据《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残余价值是估价对象在非继续利用情况下的价值。根据《资产评估价值类型指导意见》，残余价值是指机械设备、房屋建筑物或者其他有形资产等的拆零变现价值估计数额。

本次估价的“房地产残余价值”是指在价值时点2019年10月31日的房地产残余价值。

估价方法：成本法
估价结果：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评估价值，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

（转下页）

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对象

估价结果
	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02街区西侧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内坨头路以北部分国有企业地上房屋及附属物

	评估价值
	总价
	2511566

	
	大写金额
	贰佰伍拾壹万壹仟伍佰陆拾陆元整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顺致

	

	商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二○二○年六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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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测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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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师声明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郑重声明： 

（一）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本估价报告中对事实的说明是真实的和准确的，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二）本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独立、客观、公正的专业分析、意见和结论，但受到本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

（三）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与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的利益，与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也对本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偏见。

（四）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以及相关房地产估价专项标准进行估价工作，撰写本估价报告。

（五）本估价报告估价结果仅作为估价委托人在本次估价目的下使用，不得做其他用途。未经本估价机构书面同意，本估价报告的全部或任何一部分均不得向估价委托人、报告使用者、报告审查部门之外的单位和个人提供，也不得以任何形式公开发表。
（六）本估价报告由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负责解释。

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

（一）本次估价的一般假设
1.评估专业人员已对估价委托人所提供的、本估价报告所依据的估价对象的权属以及其他相关资料进行了检查，无理由怀疑其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委托人提供的资料合法、属实，并且提供了与本次评估有关的所有资料，没有保留及隐瞒。

2.估价对象建筑面积以《测绘报告》上载明的为依据。
3.任何有关估价对象的运作方式、程序符合国家、地方的有关法律、法规。

4.本次估价结果未考虑国家宏观政策发生重大变化以及遇有自然力和其他不可抗力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5.估价结果未考虑估价对象及其运营企业已承担的债务、或有债务及经营决策失误或市场运作失当对其价值的影响。
（二）特殊事项假设前提

本次评估范围为《测绘报告》中载明的183个单体工程，分别包含砖混结构、框架结构、钢结构等，不含室外道路工程、园林绿化工程及围墙工程。

（三）估价报告使用限制

1.使用范围：本估价报告只能由估价报告载明的报告使用者使用，且只能用于本报告载明的唯一估价目的和用途。
2.估价委托人或者本估价报告使用人应按照法律规定和估价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本估价报告。估价委托人或者估价报告使用人违反前述规定使用本估价报告的，估价机构和评估专业人员不承担责任。

3.除估价委托人、估价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他估价报告使用人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估价报告使用人之外，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不能成为估价报告的使用人。

4.估价报告使用人应当正确理解估价结论。估价结论不等同于估价对象可实现价格，估价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估价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5.本估价报告评估目的是为估价委托人了解估价对象房地产残余价值提供参考依据，不做其他评估目的之用。如果估价对象的评估条件或目的发生变化，需重新进行评估。
6.估价委托人应对其提供的权属证明以及其他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合法性负责。如因资料失实或资料提供人有所隐匿而导致估价结果失真，估价机构不承担相应的责任。
7.本估价报告中数据全部采用电算化连续计算得出，由于在报告中计算的数据均按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或取整，故可能出现个别等式左右不完全相等的情况，但不影响计算结果及最终评估结论的准确性。

8.本估价报告在估价机构盖章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签字或签章的条件下有效。

9.本估价报告自报告出具日起计算，至2021年6月18日有效。

估价结果报告

一、估价委托人
本次评估估价委托人为北京房山新城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为估价对象的一级开发单位。

单位名称：北京房山新城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房山区康泽路3号院11号楼4层1单元503号

法定代表人姓名： 周同伟

联系人：刘穆阳
联系电话：13466546144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
受托机构：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备案等级：一级

备案证书编号：建房估备字[2013]081号

有效期限：2019年9月17日至2022年9月16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芳城园一区16号楼2层2门配套公建01
法定代表人：齐宏

联 系 人：常畅
联系电话：010-82253558-237
三、估价目的

为估价委托人了解估价对象房地产部分残余价值提供参考依据
四、估价对象
（一）估价对象范围

本次评估估价对象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02街区西侧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内坨头路以北部分国有企业地上房屋及附属物残余价值，不包含动产、债权债务、特许经营权等其他财产或权益。
（二）估价对象基本状况

估价对象位于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02街区西侧土地一级开发项目。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测绘报告》，估价对象房屋总面积为39607.59㎡，附属物总面积为8672.14㎡。
（三）土地基本状况

1.估价对象土地为国有土地，土地所有权归国家所有。 

2.估价对象所属项目用地四至：

东至北京金隅前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国有土地东边线及延长线、南至北京良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国有土地南边线及现状村级道路、西至大石河、北至现状口坨路。
3.估价对象所属项目用地呈近似规则形状，场地地势较平坦。

（四）建筑物基本状况

估价对象为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02街区西侧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内坨头路以北部分国有企业地上房屋及附属物，估价范围包括北京金泰恒业有限责任公司（南货厂）、北京金泰恒业有限责任公司（收运院）、北京金泰集团有限公司（车队）、北京金泰集团有限公司（北厂区）、北京矿务局（蔬菜地）。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测绘报告》，估价对象房屋总面积为39607.59㎡，附属物总面积为8672.14㎡。涉及残余价值的房屋及附属物详见下表：

	北京金泰恒业有限责任公司（南货厂）

	幢号
	建筑面积（㎡）
	结构名称

	1
	8.93
	厕所

	2
	3.7
	门顶

	3
	47.08
	砖房

	4
	8.88
	楼梯

	5
	215
	砖房

	6
	17.69
	棚房

	7
	21.16
	砖房

	8
	91.84
	棚房

	9
	4.37
	门顶

	10
	5.75
	砖房

	11
	20.09
	砖房

	12
	17.60 
	砖房

	13
	100.18
	砖房

	14
	34.18
	棚房

	15
	9.16
	棚房

	16
	9.44
	棚房

	17
	6.05
	砖房

	18
	39.23
	砖房

	19
	3.72
	砖房

	20
	57.36
	砖房

	21
	52.54
	砖房

	22
	9.14
	棚房

	23
	4.50 
	棚房

	24
	18.74
	砖房

	25
	20.76
	砖房

	26
	15.07
	挑檐

	27
	151.58
	棚房

	28
	13.45
	砖房

	29
	10.78
	砖房

	30
	18.76
	砼房

	31
	14.81
	挑檐

	32
	20.76
	砼房

	33
	32.98
	砖房

	34
	5.79
	厕所

	35
	38.83
	砼房

	36
	9.48
	砖房

	37
	3691.54
	棚房

	38
	149.79
	棚房

	39
	537.17
	棚房

	40
	853.14
	设备

	合计
	建筑物面积770.3

附属物面积5620.72
	——


	北京金泰恒业有限责任公司（收运院）

	幢号
	建筑面积（㎡）
	结构名称

	1
	272.36
	砖房

	2
	82.04
	砖房

	3
	18.55
	砖房

	4
	28.86
	砖房

	5
	338.18
	砖房

	6
	83.26
	砖房

	7
	27.47
	砖房

	8
	50.85
	砖房

	9
	115.93
	砖房

	10
	14.64
	砖房

	11
	14.11
	水塔

	12
	67.16 
	棚房

	13
	6.75
	砖房

	14
	19.43
	砖房

	15
	24.33
	砖房

	16
	40.76
	棚房

	17
	22.66
	棚房

	18
	6.94
	砖房

	19
	25.99
	砖房

	20
	49.68
	砖房

	21
	47.23
	棚房

	22
	81.49
	挑檐

	23
	30.09 
	砖房

	24
	9.04
	棚房

	25
	229.23
	砖房

	26
	275.48
	砖房

	27
	13.84
	棚房

	28
	119.21
	砖房

	29
	32.6
	砖房

	30
	33.16
	砖房

	31
	49.86
	砖房

	32
	4.44
	门顶

	33
	29.11
	厕所

	34
	735.48
	厂房

	35
	27.44
	砖房

	36
	8.84
	砖房

	37
	328.08
	砖房

	38
	182.03
	砖房

	39
	167.16
	砖房

	40
	70.48
	楼梯

	41
	148.4
	砖房

	42
	342.2
	砖房

	43
	22.64
	阳台

	44
	3.22
	水箱

	45
	48.34
	挑檐

	46
	1348.24
	砖房

	47
	42
	楼梯

	48
	26.83
	厕所

	49
	14.79
	厕所

	50
	18.2
	砖房

	51
	177.11
	砖房

	52
	159.33
	砖房

	53
	159.33
	砖房

	54
	159.33
	砖房

	55
	159.33
	砖房

	56
	157.14
	砖房

	57
	43.6
	砖房

	58
	89.48
	砖房

	59
	15.94
	砖房

	60
	159.33
	砖房

	61
	258.77
	砖房

	62
	105.88
	砖房

	63
	28.19
	砖房

	64
	18
	棚房

	65
	47.99
	砖房

	66
	44.8
	砖房

	67
	100.35
	砖房

	68
	164.92
	砖房

	69
	22.4
	厕所

	70
	8.61
	砖房

	合计
	建筑物面积7280.39

附属物面积598.54
	——


	北京金泰集团有限公司（车队）

	幢号
	建筑面积（㎡）
	结构名称

	1
	18.42
	棚房

	2
	110.2
	砖房

	3
	20.3
	砖房

	4
	12.82
	砖房

	5
	521.12
	砖房

	6
	299.3
	砖房

	7
	12.79
	砖房

	8
	26
	砖房

	9
	23.6
	砖房

	10
	30.2
	砖房

	合计
	建筑物面积1056.33

附属物面积18.42
	——


	北京金泰集团有限公司（北厂区）

	幢号
	建筑面积（㎡）
	结构名称

	1
	249.65
	砖房

	2
	36.65
	砖房

	3
	23.89
	厕所

	4
	1376.1
	砖房

	5
	157.76
	砖房

	6
	248.25
	砖房

	7
	3295.85
	混房

	8
	20.64
	混房

	9
	4.14
	砖房

	10
	159.9
	棚房

	11
	16.66
	砖房

	12
	262.6
	砖房

	13
	586.38
	砖房

	14
	144.98
	棚房

	15
	8448.6
	厂房

	16
	8448.6
	厂房

	17
	18.54
	砖房

	18
	63.47
	砖房

	19
	141.94
	砖房

	20
	15.52
	砖房

	21
	46.68
	厕所

	22
	117.86
	砖房

	23
	28.73
	砖房

	24
	15.2
	砖房

	25
	62.78
	砖房

	26
	53.36
	砖房

	27
	36.15
	砖房

	28
	32.92
	砖房

	29
	16.4
	厕所

	30
	24
	厕所

	31
	114.75
	砖房

	32
	3471.3
	混房

	33
	13.67
	砖房

	39
	108.05
	简易房

	40
	576.8
	砖房

	41
	574.6
	砖房

	42
	295.71
	砖房

	43
	187.4
	砖房

	44
	30.7
	砖房

	合计
	建筑物面积29111.33

附属物面积415.85
	——


	北京矿务局(蔬菜地)

	幢号
	建筑面积（㎡）
	结构名称

	1
	152.8
	砖房

	2
	6.13
	棚房

	3
	32.7
	砖房

	4
	25.21
	棚房

	5
	151.6
	砖房

	6
	9.6
	砖房

	7
	12.2
	厕所

	8
	53.11
	砖房

	9
	60.9
	砖房

	10
	129.68
	砖房

	11
	829.5
	砖房

	12
	56.9
	砖房

	13
	25.35
	砖房

	14
	2.16
	砖房

	15
	10.44
	砖房

	16
	27.2
	砖房

	17
	604.11
	砖房

	18
	52.74
	棚房

	19
	73.23
	棚房

	20
	95.92
	棚房

	21
	72.69
	砖房

	22
	668.51
	棚房

	23
	19.32
	棚房

	24
	235.85
	棚房

	合计
	建筑物面积1389.24

附属物面积2018.61
	——


五、价值时点

2019年10月31日（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之日）

六、价值类型

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定和项目的具体要求，本次评估采用的是残余价值标准。根据《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残余价值是估价对象在非继续利用情况下的价值。根据《资产评估价值类型指导意见》，残余价值是指机械设备、房屋建筑物或者其他有形资产等的拆零变现价值估计数额。

本次估价的“房地产残余价值”是指在价值时点2019年10月31日的房地产残余价值。

七、估价原则

我们在本次估价时遵循了以下原则： 

（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

独立、客观、公正原则要求评估专业人员站在中立的立场上，评估出对各方当事人来说均是公平合理的价格。独立、客观、公正原则是房地产估价的基本原则，也是房地产估价中的最高行为准则。

（二）价值时点原则

估价结论首先具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这主要是考虑到资金的时间价值，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发生的现金流量对其价值影响是不同的。所以，在房地产估价时统一规定：如果一些款项的发生时点与价值时点不一致，应当折算为价值时点的现值。

估价结论同时具有很强的时效性，这主要是考虑到房地产市场价格的波动性，同一估价对象在不同时点会具有不同的市场价格。所以强调：估价结果是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价值体现，不能将估价结果作为估价对象在其他时点的价值。

（三）价值时点原则

估价结论首先具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这主要是考虑到资金的时间价值，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发生的现金流量对其价值影响是不同的。所以，在房地产估价时统一规定：如果一些款项的发生时点与价值时点不一致，应当折算为价值时点的现值。

估价结论同时具有很强的时效性，这主要是考虑到房地产市场价格的波动性，同一估价对象在不同时点会具有不同的市场价格。所以强调：估价结果是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价值体现，不能将估价结果作为估价对象在其他时点的价值。

八、估价依据

（一）有关的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文件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2007年3月16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2007年3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62号公布　自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86年6月25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根据1988年12月29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决定》修正 1998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修订通过 1998年8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8号公布2004年8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2004年8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8号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决定》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年修正本）》）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1994年7月5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1994年7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9号公布 2007年8月30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2007年8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72号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决定》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2007年修正本）》），2019年8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作出修改，（本决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四号，2007 年 10 月 28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根据 2015 年 4 月 24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等七部法律的决定》修正）
5.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年7月2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2016年3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46号公布 自2016年12月1日起施行）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一九九０年五月十九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五十五号发布　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1998年12月24日国务院第12次常务会议通过 1998年12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56号发布 2011年1月8日公布的《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11年修正本）》）
8. 《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

9. 《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 50899-2013]
10. 《房屋修缮工程量计算规范（2016-北京）》
11. 《北京市房屋修缮工程预算定额（2012）》
12. 《资产评估价值类型指导意见》
13. 《关于发布〈北京市房屋重置成新价评估技术标准〉的通知》（北估秘[2016]001号）

（二）估价委托人提供的资料

1. 《委托评估函》

2. 《测绘报告》

3. 《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三）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的有关资料

（四）房地产估价机构估价资质证书

九、估价方法

由于本次评估是为估价委托人了解估价对象房地产残余价值提供参考依据，因此我们在认真分析研究估价对象的相关资料，并通过对邻近地区同类物业调查的基础上，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的估价程序，选用成本法进行估价。
估价方法简述如下： 

成本法：采用价值时点的建筑材料和建筑技术，按照价值时点的价格水平，重新建造与估价对象具有相同功能效用并且在相同成新状态下的建筑物的正常建筑安装工程价格。

十、估价结果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评估价值，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币种:人民币）。
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对象

估价结果
	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02街区西侧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内坨头路以北部分国有企业地上房屋及附属物

	评估价值
	总价
	2511566

	
	大写金额
	贰佰伍拾壹万壹仟伍佰陆拾陆元整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估价结果明细表
	北京金泰恒业有限责任公司（南货厂）

	幢号
	建筑面积（㎡）
	残值合计（元）

	1
	8.93
	570

	2
	3.7
	332

	3
	47.08
	5136

	4
	8.88
	543

	5
	215
	36177

	6
	17.69
	2032

	7
	21.16
	1625

	8
	91.84
	2034

	9
	4.37
	385

	10
	5.75
	481

	11
	20.09
	1334

	12
	17.60 
	1216

	13
	100.18
	4656

	14
	34.18
	2007

	15
	9.16
	868

	16
	9.44
	887

	17
	6.05
	568

	18
	39.23
	3374

	19
	3.72
	460

	20
	57.36
	2411

	21
	52.54
	3209

	22
	9.14
	740

	23
	4.50 
	562

	24
	18.74
	1168

	25
	20.76
	1241

	26
	15.07
	64

	27
	151.58
	11209

	28
	13.45
	1210

	29
	10.78
	1008

	30
	18.76
	2004

	31
	14.81
	63

	32
	20.76
	2141

	33
	32.98
	2480

	34
	5.79
	408

	35
	38.83
	3709

	36
	9.48
	301

	37
	3691.54
	158444

	38
	149.79
	10575

	39
	537.17
	18594

	40
	853.14
	43951

	合计
	建筑物面积770.3

附属物面积5620.72
	330177


	北京金泰恒业有限责任公司（收运院）

	幢号
	建筑面积（㎡）
	残值合计（元）

	1
	272.36
	11187

	2
	82.04
	4029

	3
	18.55
	1196

	4
	28.86
	1631

	5
	338.18
	14714

	6
	83.26
	3814

	7
	27.47
	1572

	8
	50.85
	3331

	9
	115.93
	6530

	10
	14.64
	914

	11
	14.11
	1342

	12
	67.16 
	2052

	13
	6.75
	747

	14
	19.43
	1075

	15
	24.33
	1201

	16
	40.76
	1625

	17
	22.66
	875

	18
	6.94
	442

	19
	25.99
	1059

	20
	49.68
	1597

	21
	47.23
	1447

	22
	81.49
	1271

	23
	30.09 
	1153

	24
	9.04
	492

	25
	229.23
	7107

	26
	275.48
	10996

	27
	13.84
	715

	28
	119.21
	3614

	29
	32.6
	1473

	30
	33.16
	1482

	31
	49.86
	2536

	32
	4.44
	20

	33
	29.11
	1987

	34
	735.48
	77911

	35
	27.44
	1607

	36
	8.84
	650

	37
	328.08
	16537

	38
	182.03
	7775

	39
	167.16
	7254

	40
	70.48
	230

	41
	148.4
	5921

	42
	342.2
	12198

	43
	22.64
	1165

	44
	3.22
	202

	45
	48.34
	763

	46
	1348.24
	100054

	47
	42
	137

	48
	26.83
	1302

	49
	14.79
	1026

	50
	18.2
	1182

	51
	177.11
	6405

	52
	159.33
	5877

	53
	159.33
	5877

	54
	159.33
	5877

	55
	159.33
	5877

	56
	157.14
	5809

	57
	43.6
	2194

	58
	89.48
	3736

	59
	15.94
	1172

	60
	159.33
	5877

	61
	258.77
	10781

	62
	105.88
	5220

	63
	28.19
	2003

	64
	18
	994

	65
	47.99
	3772

	66
	44.8
	3666

	67
	100.35
	5270

	68
	164.92
	6237

	69
	22.4
	1008

	70
	8.61
	613

	合计
	建筑物面积7280.39

附属物面积598.54
	419405


	北京金泰集团有限公司（车队）

	幢号
	建筑面积（㎡）
	残值合计（元）

	1
	18.42
	621

	2
	110.2
	4972

	3
	20.3
	1345

	4
	12.82
	1130

	5
	521.12
	28704

	6
	299.3
	13475

	7
	12.79
	821

	8
	26
	1611

	9
	23.6
	1018

	10
	30.2
	1369

	合计
	建筑物面积1056.33

附属物面积18.42
	55066


	北京金泰集团有限公司（北厂区）

	幢号
	建筑面积（㎡）
	残值合计（元）

	1
	249.65
	13346

	2
	36.65
	2475

	3
	23.89
	1226

	4
	1376.1
	55103

	5
	157.76
	8637

	6
	248.25
	12357

	7
	3295.85
	223944

	8
	20.64
	1582

	9
	4.14
	626

	10
	159.9
	3749

	11
	16.66
	1035

	12
	262.6
	10801

	13
	586.38
	21594

	14
	144.98
	4678

	15
	8448.6
	410021

	16
	8448.6
	410021

	17
	18.54
	846

	18
	63.47
	2779

	19
	141.94
	5795

	20
	15.52
	806

	21
	46.68
	2485

	22
	117.86
	3715

	23
	28.73
	1349

	24
	15.2
	915

	25
	62.78
	2438

	26
	53.36
	3229

	27
	36.15
	2045

	28
	32.92
	1963

	29
	16.4
	840

	30
	24
	1076

	31
	114.75
	4911

	32
	3471.3
	238838

	33
	13.67
	784

	39
	108.05
	1147

	40
	576.8
	31525

	41
	574.6
	31412

	42
	295.71
	10519

	43
	187.4
	8012

	44
	30.7
	2080

	合计
	建筑物面积29111.33

附属物面积415.85
	1540704


	北京矿务局(蔬菜地)

	幢号
	建筑面积（㎡）
	残值合计（元）

	1
	152.8
	14124

	2
	6.13
	771

	3
	32.7
	2778

	4
	25.21
	1858

	5
	151.6
	10364

	6
	9.6
	1049

	7
	12.2
	1118

	8
	53.11
	4030

	9
	60.9
	3968

	10
	129.68
	7495

	11
	829.5
	30768

	12
	56.9
	3629

	13
	25.35
	2089

	14
	2.16
	319

	15
	10.44
	964

	16
	27.2
	1812

	17
	604.11
	23225

	18
	52.74
	2916

	19
	73.23
	4433

	20
	95.92
	5986

	21
	72.69
	3124

	22
	668.51
	23688

	23
	19.32
	1311

	24
	235.85
	14395

	合计
	建筑物面积1389.24

附属物面积2018.61
	166214


估价对象建筑物、附属物面积、水泥罐体积及估价结果汇总如下表：

	单位名称
	房屋面积㎡
	附属物面积㎡
	总面积㎡
	残值（元）

	北京金泰恒业有限责任公司（南货厂）
	770.3
	5620.72
	6391.02
	330177

	北京金泰恒业有限责任公司（收运院）
	7280.39
	598.54
	7878.93
	419405

	北京金泰集团有限公司（车队）
	1056.33
	18.42
	1074.75
	55066

	北京金泰集团有限公司（北厂区）
	29111.33
	415.85
	29527.18
	1540704

	北京矿务局(蔬菜地）
	1389.24
	2018.61
	3407.85
	166214

	汇总
	39607.59
	8672.14
	48279.73
	2511566


十一、参与本次估价工作的评估专业人员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姓名
	注册号
	签名
	签名日期

	陈 颖
	1120060040
	
	年    月    日

	叶 凌
	1119970111
	
	年    月    日

	其他评估专业人员 

	姓名
	相关资格或职称
	签名
	签名日期

	常 畅
	——
	
	年    月    日


十二、实地查勘期

2019年10月31日

十三、估价作业期  
2019年10月31日至2020年6月19日

附   件

1. 《估价委托书》复印件

2. 估价对象所在位置示意图

3. 估价对象实地查勘相关照片

4. 《测绘报告》复印件

5. 估价委托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6. 房地产估价机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7. 房地产估价机构估价资质证书复印件

8. 评估专业人员执业证书复印件
�全文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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